
2016年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要点
    工作目标：贯彻落实全省住建工作会议精神，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重点，推动将农民工和个体工商户纳入住房公积金体系，加强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不断用好用足住房公积金，支持和鼓励职工住房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去库存。2016年全省计划新增住房公积金缴存额360亿元，新增个贷260亿元，实现增值收益18亿元。      
一、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1、按照住建部《关于切实提高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的通知》（建金〔2015〕150号）要求，提高个人住房贷款实际额度，简化审批要件，落实异地贷款业务，不断提高资金使用率。
2、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的目标考核，进一步强化对各市、州、县（市）公积金个贷率等使用情况的督查考核，完善全省公积金贷款月报、周报、日报通报制度。
二、出台支持新市民住房消费措施
1、拓宽制度惠及面，重点开展非公企业缴存扩面，将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纳入制度范围，推动新市民利用公积金购、租住房，扩大住房浪费。
2、加强与省级金融机构的协作，创新合作模式，研究出台支持新市民购房的措施。贯彻《湖北省集体合同条例》，推动将住房公积金缴交纳入《劳动合同》。
三、加强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按照住建部统一部署，加强全省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推动湖北住房公积金基础数据标准贯标和全国统一银行结算数据应用系统的接入，创新服务管理方式，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四、探索开展省级资金调剂融资机制试点
落实省政府《关于建立省级住房公积金资金调剂融资机制的合作协议》批示，推动合作协议签订，开展省级资金调剂融资机制试点。
五、开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资产证券化试点
推动住建部《关于武汉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批复》（建办金函〔2015〕1055号)落地，支持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开展住房贷款资产证券化试点。
六、建立健全公开规范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
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要求，明确各部门职责，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信息披露工作落实到位，加强住房公积金舆论引导。


